
 

 

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作为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场，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独立意见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选举，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经核查，吴世雄先生、林峰先生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本次董事长、副董事长的选举，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选举吴世雄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林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经审阅核查公司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履历等资料，我们认为：被聘任

人员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经营和管理经验、业务专长，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情

形；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被聘任人员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资格。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况。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聘任林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孙振威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聘任罗霞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贾春琦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三、关于拟定独立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 

参考公司发展情况、所处地域、行业薪酬水平等因素，并结合公司盈利状况、

独立董事履职工作量及专业性，本次拟定独立董事津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拟定独立董事津贴事

项，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何淑光、雷海军、欧阳韬 

2021 年 11 月 16 日 


